实际借用人：

实训中心实训设备借用申请表

	申请部门（组织）或个人
	
	使用地点
	
	用途
	

	具体经办人
	
	部门或班级
	
	联系电话
	

	设备使用期间的负责人或指导教师
	
	联系电话
	
	填表日期
	

	拟借用设备名称、型号、数量及含附件情况
	

	借用起止时间
	  月     日     时     分     至      月      日     时     分

	借用部门

（组织）或个人所在部门负责人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实训中心负责人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院领导意见

（仅限长期或节假日借用时）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设备归还人员填写内容
	实际归还日期
	
	归还人签字
	

	设备管理人员填写内容
	设备出库情况
	
	出库人签字
	
	设备验收情况
	
	验收人签字
	

	备注
	1.学生办理借用手续时需携带有效学生证或者身份证。

2.借用设备须严格遵守学院及实训中心的相关规章制度。

3.借用设备的用途须符合规定，严禁私自用于与教学、实训等无关的项目。

4.学生借用时须有指导教师，并经所在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。

5.部门长期借用时经办人必须为学院教师，且需分管院领导签署意见。
6.此申请单由相关负责人签字后方生效。借用时请检查设备是否符合要求和规定，要按规定时间归还，若丢失或损坏按照规定赔偿。

7.借用部门（组织）或个人收到设备后即开始履行借用期间的安全责任。

8.实训中心咨询电话：综合科61328250




